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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罗顿发展        编号：临 2016-067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南金海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工程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将

其位于上海市崮山路 322弄 5号 701室等 13套商品房建筑面积合计为 1,412.31

平方米的房产出售给胡晓辉先生，转让价格参考评估价格，经双方协商，最终确

认的转让价格为 31,070,820.00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为了盘活资产，改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日前，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南工程公司与胡晓辉先生签署了《房屋买卖协议》，将其位于上海市崮山路 322

弄 5号 701室等 13套商品房建筑面积合计为 1,412.31平方米的房产出售给胡晓

辉先生，出售价格参考评估价格，经双方协商，最终确认的转让价格为

31,070,820.00元。  

公司于 2016年 8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房产出售事项。公司独立董事郭静萍女士、王长军先生和臧小涵女士发表了独立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出售房产事项，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有效回笼资金，优

化资产结构，增加公司营业外收入，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售房产；公司本次出售

房产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认购方：胡晓辉先生 

国籍：中国 

住所：上海市沪南路 31号 2419弄 A座 1509室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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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截止 2016年 7 月 31日（未经审计）                         

投资性房产部分 证载类别  
建筑面积 

帐面价值(万元) 
（平方米）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1 室 
办公               

173.82  

                                                                            

356.12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2 室 
办公                 

65.47  

                                                                            

134.61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3 室 
办公               

147.55  

                                                                            

302.29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4 室 
办公               

105.58  

                                                                            

217.07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5 室 
办公                 

47.45  

                                                                              

97.56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1 室 
办公                 

72.97  

                                                                            

151.12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2 室 
办公                 

87.64  

                                                                            

181.50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3 室 
办公                 

76.82  

                                                                            

159.09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4 室 
办公               

117.69  

                                                                            

243.74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5 室 
办公                 

52.89  

                                                                            

109.53  

小计 
            

947.88  

                                                                      

1,952.63  

自用房产部分 证载类别  
建筑面积 账面原值 已提折旧 账面净值 

（平方米） （万元） （万元） （万元）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1101 室 
办公               

186.16  

                

106.11  

                 

59.26  

                   

46.85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1102 室 
办公               

133.52  

                  

76.10  

                 

42.50  

                   

33.60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12 层 
办公               

144.75  

                  

82.51  

                 

46.07  

                   

36.44  

小计 
 /               

464.43  

                

264.72  

               

147.83  

                 

116.89  

2、权属情况说明 

上述房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无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持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

司对本次拟交易的资产进行评估，出具了相应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号为中瑞评

报字【2016】000496 号，评估方法采用市场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7 月 31

日，评估情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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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投资性房产部分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1 室 
                       

356.12  

                        

377.19  

                     

21.07  

                

5.92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2 室 
                       

134.61  

                        

142.07  

                       

7.46  

                

5.54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3 室 
                       

302.29  

                        

320.18  

                     

17.89  

                

5.92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4 室 
                       

217.07  

                        

229.11  

                     

12.04  

                

5.55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705 室 
                         

97.56  

                        

102.97  

                       

5.41  

                

5.55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1 室 
                       

151.12  

                        

158.34  

                       

7.22  

                

4.78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2 室 
                       

181.50  

                        

190.18  

                       

8.68  

                

4.78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3 室 
                       

159.09  

                        

166.70  

                       

7.61  

                

4.78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4 室 
                       

243.74  

                        

255.39  

                     

11.65  

                

4.78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805 室 
                       

109.53  

                        

114.77  

                       

5.24  

                

4.78  

小计 
                    

1,952.63  

                     

2,056.90  

                   

104.27  

              

5.34  

自用房产部分 / / / /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1101 室 
                         

46.85  

                        

395.96  

                   

349.11  

            

745.17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1102 室 
                         

33.60  

                        

284.00  

                   

250.40  

            

745.24  

崮山路 322 弄 5 号 12 层 
                         

36.44  

                        

298.47  

                   

262.03  

            

719.07  

小计 
                       

116.89  

                        

978.43  

                   

861.54  

         

737.05  

 

1、投资性房地产部分：已按公允价值计量，评估值与帐面价值相差不大； 

2、自用房产部分：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土地价格近年上涨较快和房屋

建筑物的建安造价上涨所致。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成交金额 

购房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31,070,820.00 元。 

（二）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1、买受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海南工程公司支付总收

购价款金额的 1%作为项目定金，即 310,70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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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买受方在全部 13套房屋的网签完成后 3个工作日内向海南工程公司支付

总购房价款的64%，即 19,885,325.00元。买受方已支付的项目定金的 310,708.00

元自动转为购房款。 

3、买受方应在收到海南工程公司完税凭证扫描件的 3个工作日内向海南工

程公司支付总购房价款的 35%，即 10,874,787.00 元。 

（三）交易标的的交付 

海南工程公司应在收到全部购房款后的 3个工作日内将所有 13 套房产的钥

匙交付买受方，并协助买受方与物业顺利交接，同时与物业保持良好沟通。 

（四）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或取得买受方同意外，海南工程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办理相

应事项，买受方应充分配合。如因海南工程公司故意或重大过失未能在协议约定

时间内完成相应事项，海南工程公司应在逾期之日起按日计算向买受方支付已付

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超过二周海南工程公司不配合买受方办理过户手续，即

表示海南工程公司根本性违约，买受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海南工程公

司退还所有已付款项，并双倍返还定金。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房产未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六、出售房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部分房产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经初步测算,上述

房产转让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约为 1450.80万元。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2、《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房地产转让所涉及的海南金海岸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 月 25 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讯表决方式）决议； 

2、《房屋买卖协议》。 


